               臺北市立再興小學環保小尖兵實施辦法
一、目的：為落實校園環保工作，改善學校環境，進而培養同學責任心與服務    

          熱忱，發揮愛校護校精神，特組織環保小尖兵。
二、編制：
（一） 由本校四、五年級各班導師遴選學生，每班10名編制而成。
（二） 分別執行小學部大樓之相關校園環保工作。
三、本隊隊員遴選標準：
（一） 由學生自願報名參加，並經導師同意，再由學校遴選具有服務熱忱者擔    

       任。
（二） 具推動校園環保工作使命感及正義感。
（三） 具有負責、服務與熱心的態度。
四、工作執掌：
（一） 校園環境整潔工作之推動與執行。
（二） 環保想尖兵應做其他學生的模範，以發揮示範及領導作用。
（三） 維護平時及課間校園環境之整潔事宜。
（四） 環境整潔獎懲制度的執行登記者。
（五） 課間巡視校區勸導同學違規之行為。
五、獎勵：
       根據平日工作狀況，於每學期末由 校長頒發獎狀以茲鼓勵。
六、其他相關規定：
（一） 若未盡職責，除開除隊籍外，並視情節依校規予以處分。
（二） 環保小尖兵服務牌，由訓導處統一製作。
七、本辦法經校長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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